
内医学工字[2012] 12号

关于印发《内蒙古医学院校外住宿管理
暂行规定（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部）：

为加强和规范我校校外住宿学生的管理，明确学生校外住宿办理流程，现学生工作处将《内蒙古医学院校外住宿管理暂行规定（修订）》印发给你们，请各学院（部）遵照执行。
附件：1、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暂行规定（修订）
2、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校外住宿协议书

3、内蒙古医学院校外住宿学生返校申请表
4、内蒙古医学院学生公寓入住搬迁申请审批表

5、内蒙古医学院校外住宿学生（实习）住宿证明

内蒙古医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2年3月12日

主题词：校外住宿  管理规定  通知                     

抄  送：财务处                                       

  内蒙古医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2年3月12日印 

（共印20份）

附件1：
  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暂行规定（修订）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公寓管理的若干意见》（教发〔2002〕6号）和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学生校外住宿的管理，特修订本规定。

第一条 严禁各类全日制在籍学生（包括本、专科、研究生）在公寓外租房居住。家在呼和浩特市区内居住的学生如确有困难需在家居住的、由于患有某种疾患需家人陪护、不宜住集体宿舍或其他特殊情况的，经本人申请所在院(部)同意后，与学校签定有关校外住宿协议，方允许在家或租房住宿。

第二条 校外住宿学生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保证学院正常教学秩序；按时参加学校举行的各项集体活动；

（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三）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内蒙古医学院校规校纪、《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暂行规定》；
（四）遵守社会公德。

第三条 校外住宿协议办理流程

(一)进入学生处公寓管理科网页点击下载或到所在院（部）学工办领取。

（二）认真详细填写校外住宿协议书中各项内容并在学生本人承诺栏中签字。

（三）经所在院（部）学工办、分管领导、学生处公寓管理科、学生工作处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

（四）学生办理过程中应到所居住的校区公寓管理科签字盖章。

（五）在新华校区申请校外住宿的同学，于每周五之前将校外住宿协议交予公寓管理科，由公寓管理科统一到学生处签字盖章，每周一领取；在金山校区申请校外住宿的同学，自行到学生工作处签字盖章。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签字（盖章）后生效。学生本人、学生所在学院（部）、学生处公寓管理科各持一份。

第四条 学工办老师应定期对在外住宿学生进行专访。

第五条 学生在校外住宿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完全由学生本人承担。

第六条 在校外住宿违反校规校纪者，一律按《内蒙古医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第七条 凡未签定校外住宿协议及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十五天未归者，或将床铺出租、转让者，公寓管理科有权将该床位收回，视为空铺，并通报学生所在学院（部）。

第八条 如协议未到期需要返校的同学，应填写《内蒙古医学院校外住宿学生返校申请表》由所在学院（部）学工办老师签字同意后将校外住宿协议一并交到学生处公寓管理科，由公寓管理科负责安排住宿，并根据校外住宿时间另行签订校外住宿时间变更补充条款。

第九条 校外住宿学生凭校外住宿协议书不再交纳校内住宿费；在校外住宿不足半年的按全年住宿收取住宿费，大于半年的按半年住宿收取住宿费。

第十条 校外住宿协议在学生校外住宿前办理，不得补办；如未办理校外住宿协议视为全年在学校住宿，收取全年住宿费。
第十一条 校外协议书有效期自办理之日起，最多可办理一年，协议到期后如继续在校外居住，需从新签订校外协议；
第十二条 校外住宿学生有权申请终止协议；学校有权提出终止协议，要求校外住宿学生搬回校内公寓住宿。
第十三条 出外地参加生产实习或在生产实习医院住宿的学生，由所在学院（部）统一出具校外住宿证明（需要附学生名单和详细信息），交予学生处公寓管理科，实习医院及所在学院负责学生的安全管理，不需要单独办理。

第十四条 出外参加生产实习或生产实习结束后需返校住宿的学生，由所在学院（部）学工办统一填写《内蒙古医学院搬迁入住申请审批表》，由公寓管理科负责安排离校和住宿；《申请审批表》需提前3个月办理，如有特殊情况可向学生处公寓管理科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内蒙古医学院国家计划招收的全日制在籍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

第十六条 继续教育学院本、专科生及卫校中专生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2年3月1日起实施。

附件2：

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校外住宿

协  议  书

甲方（学生本人）                 

乙方（学    校）                 

   内蒙古医学院学生工作处制

甲方（学生本人）：

乙方（学    校）：内蒙古医学院

应甲方自愿申请，经甲、乙双方协商，就内蒙古医学院全日制在籍学生校外住宿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在校外住宿期间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规范》，遵守乙方校规校纪，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内蒙古医学院校外住宿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条  甲方必须保证乙方正常的教学秩序，按时参加乙方举行的各项集体活动。

第三条  甲方在校外住宿期间，在校外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完全由甲方本人承担。

第四条  甲方有权申请终止协议。

第五条  乙方负责甲方的日常行为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

第六条  甲方须严格执行《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暂行规定》。

第七条  乙方有权提出终止协议，要求甲方搬回校内公寓住宿。

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甲方所在院（部）备案一份。

第九条  校外协议书有效期自办理之日起，最多可办理一年，协议到期后如继续在校外居住，需从新签订校外协议。
第10条   校外住宿时间变更补充：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盖章：
甲方意见：                乙方意见：

签字：                    签字（盖章）：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0471－6636074(新华校区)
－6657038(金山校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院(部)
	
	年级(班)
	
	专业
	
	

	校外住宿时间段
	开始

时间：
	
	结束

时间：
	

	校外住宿详细地址
	
	

	联系方式
	
	

	父母家庭住址及联系方式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外住原因
	

	学生本人承诺
	学生家长承诺

	本人遵守《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

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在校外住宿期间发生任何事情，均由家长及学生本人负责。
签字：          年  月  日

	学工办意见

该生家长已和学工办老师取得联系，该生家长同意该生校外住宿。

签字：              年  月  日
	院、部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处公寓管理科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甲方所在院（部）备案一份。
2、“父母联系方式”一栏写明父母详细地址、邮编、电话。
3、所有申请校外住宿的同学必须由学生家长和各学院（部）学工办老师取得联系，家长同意后方可外出住宿。家在呼市当地的同学申请表上必须由家长亲自签字。
附件3：
内蒙古医学院校外住宿学生返校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相
片


	学院
	
	专业
	
	

	年级
	
	班级
	
	

	返校原因：

                                        

	学工办主任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公寓管理科科长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生活指导老师安排：入住校区、楼号、房间号、床位号


学生工作处制

附件4：

	内蒙古医学院学生公寓入住搬迁申请审批表

	学院
	　
	专业
	　
	搬迁入住时间
	　

	总人数
	　
	男生数
	　
	女生数
	　

	搬迁方向（由哪搬到哪）
	　

	搬迁入住原因：
	　
	　
	　
	　

	注：此栏由生活老师填写   
	搬迁/入住男生宿舍    /间女生宿舍    /间

	搬迁校区、楼号、房间号：（可附页）

	

	

	入住校区、楼号、房间号：（可附页）

	

	

	二级学院学工办负责人签字：
	二级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盖章
	　
	盖章

	学生处处长签字：
	公寓管理科科长签字：

	　
	
	　
	　
	
	　

	　
	盖章
	　
	盖章

	备注：此表用于两校区之间的搬迁、从外地实习返回或毕业生返校用；申请审批完毕后交于学生处公寓管理科，由公寓管理科委托生活指导老师办理，此表一式两份，（可复印）公寓管理科和物业公司各一份；为了总体规划两校区的住宿，此表需提前3个月办理。


附件5：

	内蒙古医学院校外住宿学生（实习生）住宿证明

	    兹有             学院      名学生（人数）参加生产实习，详细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专业班级
	实习医院
	住宿时间段
	联系方式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学院（部）：学工办负责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盖章：
	
	         盖章：
	　

	　
	　
	　
	　
	　
	　
	　

	             学生处处长签字：
	　
	学生处公寓管理科科长签字：

	　
	
	
	      
	
	
	　

	　
	　
	　
	      盖章：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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